
石景山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材料清单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管理办法》规定，企业登录“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按要求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

和其他附件材料，通过网络系统提交至认定机构，并向认定机构提交

书面材料。

书面申报材料要求按下列顺序左侧胶装，有目录、彩色纸隔页。

书面材料分项要求如下：

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

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填写打印，要求有法人

签字、企业公章。

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选择告知承诺制企业提交。打印系统生成的《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书》，由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三、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不选择告知承诺制企业提交。如果企业近三年曾有更名，需提

供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更名通知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企业承诺书。

承诺本企业填报数据真实有效，所聘请中介机构符合条件。需企

业盖章。无模板。

五、经符合《工作指引》条件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

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近一

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并附研究开发

活动说明材料。

1.提交中介机构承诺书。承诺本机构资质符合条件，做出的报

告真实有效。需中介机构盖章。



2.提交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原件。报告内

需加盖中介机构公章或条形章，两名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需加

盖私章和本人签名。（提示：报告中需贴有验证码用于证明该审计报

告是否由具有执业许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证码可通过手机扫描

或进入“注册会计师统一监管平台”进行查验）

3.提交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须披

露企业近三个年度每年的研究开发费及研究开发费总额，近三个年度

每年的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总额，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

总额的比值等内容。（实际经营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

4.提交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须披露近一

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主要产品（服务）收入、同期企业总

收入、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与同期总收入的比值等内容。

5.报告后应附中介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中介机构执业证书复

印件、承担认定工作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执业证书复印件、中介机

构当年任职职工名单（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劳动和

社会保障卡号，其中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须提供证书编号）、上年度

1月-12 月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位职工缴费信息）。

六、提交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

财务会计报告。

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企业经营年

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出具；原件、复印件均可。

七、技术创新证明材料。

1.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应提供知识产权清单，并附知识产权证书及反映技术水平的证

明材料、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等。（选择告知承诺制的企业可不提供证

平凡
Highlight



书）

2.科研项目立项证明材料

已验收或结题项目需附立项报告和验收或结题报告，未完成的

项目提供立项报告。

3.科技成果转化证明材料

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情况与转化形式、应用成效的逐项

列表说明并提供相关产品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

量检验报告、合同等材料。

4.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

需提供企业全部职工人员情况说明和职工花名册，内容包括在

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人数、人员学历结构、专业背景、科技人员

名单及其工作岗位等。

在职人员提供申报前一个年度 1 月-12 月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

人权益记录（单位职工缴费信息），兼职及临时聘用人员应附相关证

明材料。

5.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证明材料

(1)企业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制度、研发投入核算体系和研发费

用辅助账。

结合公司研发管理情况提供相关制度文件和辅助账，辅助账页

较多可择重要页提供。

(2)内部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相应的科研条件，与国

内外研究开发机构开展多种形式产学研合作。

结合公司科研情况提供有关情况说明和相关协议复印件等材

料。

(3)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实施与激励奖励制度和开放式的创新创



业平台。

结合《科技成果转化法》及公司管理制度提供有关制度文件和

有关情况说明。

(4)科技人员的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优秀人才引进，以

及人才绩效评价奖励制度。

结合公司管理制度提供科技人员有关的制度文件。

八、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包括主表及

附表）。

对涉密企业，须将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材料做脱密处

理，确保涉密信息安全。


